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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類輸出產地檢疫作業辦法修正條文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

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家禽以外之鳥綱動物（以下簡稱鳥類），其輸出人或

飼養者（以下簡稱申請人）申請於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記

載下列事項之一者，應事先依本辦法執行輸出產地檢疫： 

一、輸出鳥類、其來源鳥群或其飼養場所為接受我國

政府獸醫或動物健康管理部門監督動物健康狀

況、監測或定期檢驗輸入國指定之動物疫病（以

下簡稱指定疫病）。 

二、輸出鳥類、其來源鳥群或其飼養場所輸出前經檢

驗指定疫病。 

前項第二款情形，得不適用第三條至六條、第八條及

第九條規定。 

第一項第一款之指定疫病未包括第六條第一項所定

疫病種類或檢驗項目者，應一併檢驗第六條第一項所定疫

病種類或檢驗項目。 

第一項第一款指定疫病包括第六條第一項疫病種類

及檢驗項目，且檢驗頻率或抽樣數量低於第四條、第五條

或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者，應依第四條、第五條或第六條第

二項所定檢驗頻率或抽樣數量辦理。 

第 三 條 申請人應於輸出前，填具輸出鳥類登記申請書，向飼

養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動物防疫機關（以下簡稱動

物防疫機關）辦理輸出鳥類登記。 

第 四 條 申請人依前條辦理輸出鳥類登記後，動物防疫機關應

派員至其飼養場所（以下簡稱登記飼養場所）確認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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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料。 

前項資料經動物防疫機關確認無誤後，發給衛生管理

紀錄卡，並隨機抽樣檢驗，且後續每九十日派員隨機抽樣

檢驗。 

第 五 條 自動物防疫機關發給衛生管理紀錄卡之日起，申請人

應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詳實記載衛生管理紀錄卡，並保存二年，以備動

物防疫機關查核。 

二、於前條所定每九十日抽樣日期前五日至二十日內

，通知動物防疫機關派員隨機抽樣檢驗。 

三、自其他登記飼養場所引進鳥類或家禽至該登記飼

養場所前，通知動物防疫機關於引進後派員隨機

抽樣檢驗。 

第 六 條 動物防疫機關辦理前二條之隨機抽樣檢驗，應送請本

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

明之機關、學術或研究機構（以下簡稱檢驗機構）檢驗血

球凝集表面抗原分型之第五亞型及第七亞型家禽流行性感

冒（以下簡稱H5及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）之抗原。 

前項檢驗，應依每飼養場所飼養鳥類數量或前條第三

款引進之家禽及鳥類數量，抽取下列各款所定樣本數量。

但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視國際及國內疫情狀況，另行公

告或通知動物防疫機關變更抽樣數量或前項檢驗項目： 

一、飼養十隻以下者，抽取八隻。 

二、飼養十一隻至二十隻者，抽取十隻。 

三、飼養二十一隻至三十隻者，抽取十一隻。 

四、飼養三十一隻至六十隻者，抽取十二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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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飼養六十一隻至二百隻者，抽取十三隻。 

六、飼養二百零一隻以上者，抽取十四隻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之抽樣檢驗，應由動物防疫機關抽樣、封裝後

，自行或交由申請人送驗，或由申請人另委託獸醫師於動

物防疫機關之監督下抽樣，並由動物防疫機關封裝後，自

行或交由申請人送驗。 

依前項交由申請人送驗者，其保存及寄送方式，應遵

照動物防疫機關之指示為之，並於抽樣當日或次日寄出。 

檢驗完成後，檢驗機構應將檢驗報告正本交由動物防

疫機關轉送申請人。 

第 八 條 申請人向動物防疫機關申請核發輸出鳥類健康證明

書者，應於鳥類輸出十四日前，提出申請。 

前項申請，經動物防疫機關確認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始

得核發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。 

一、申請日前最後二次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隨機抽樣

檢驗H5及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抗原結果為陰

性。 

二、衛生管理紀錄卡登載完整且無異常情形。 

三、鳥類健康情形良好。 

前項證明書之有效期限，自最後一次隨機抽樣檢驗報

告核發日起算九十日。但遇有疫情變更時，輸出入動物檢

疫機關得另行公告變更之。 

前項有效期限內，經動物防疫機關再抽樣檢驗發現其

H5及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結果非陰性時，應廢止該輸出

鳥類健康證明書，並通知申請人及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。 

第 九 條 登記飼養場所不得引進非登記飼養場所之鳥類或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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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。鳥類自登記飼養場所運往輸出港、站至起運離開我國

之前，亦不得與非登記飼養場所之鳥類或家禽接觸。 

申請人未依第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通知動物防

疫機關抽樣檢驗，或其登記飼養場所之鳥類不符前項規定

者，動物防疫機關應廢止其輸出鳥類登記、輸出鳥類健康

證明書，並通知申請人及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。 

第 十 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申請人，於鳥類輸出前向動物

防疫機關申請檢驗指定疫病者，動物防疫機關應依第七條

抽樣檢驗，並將檢驗結果記載於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或另

行核發證明文件。 

前項抽樣之數量，依輸入國指定；輸入國未指定時，

依第六條第二項所定抽樣數量。 

第一項檢驗結果有效期限，自檢驗報告核發日起算二

十一日。但輸入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前項有效期限內，經動物防疫機關再抽樣檢驗該指定

疫病結果非陰性時，應通知申請人及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

，並採行下列措施： 

一、該指定疫病為H5及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者，廢

止第一項之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或另行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。 

二、該指定疫病非H5及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者，廢

止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並重新核發未記載指定

疫病檢測結果之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，或廢止第

一項另行核發之證明文件。 

第十一條 申請人應檢附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或前條第一項證

明文件，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輸出檢疫；經檢疫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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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輸入國要求並取得第二條第一項之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

後，始得輸出。 

前項輸出鳥類來自不同飼養場所時，應分別檢附各飼

養場所之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或前條第一項證明文件。 

第一項之輸出檢疫，其輸入國另有規定者，申請人並

須檢附足資證明符合輸入國規定之相關文件。 

第十二條 申請人於其鳥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向動物防疫機

關報告，並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，迅速隔離及為必要之

措施： 

一、罹患動物傳染病。 

二、疑患動物傳染病。 

三、病因不明死亡。 

第十三條 第四條、第五條及第十條檢驗所需費用及因抽樣送驗

造成之經濟損失由申請人負擔。 

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	1070423修正鳥輸出辦法1071480960令
	修正條文

